
法規名稱：臺北市友善托育補助實施計畫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12 月 06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6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北市社婦幼字第 1123202246號令修正

發布第 7、12點條文；並自 112年 12月 20日起生效

七、補助標準：

    （一）兒童送托本市公辦民營托嬰中心者：補助每位兒童每月新臺幣

          （以下同）二千五百元，期限至滿三歲前一日止。

    （二）兒童送托本市公辦民營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補助每位兒童每月

          四千元，期限至滿三歲前一日止。

    （三）兒童送托本市準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者：一百十二年四月三日以

          前補助每位兒童每月四千元，期限至滿三歲前一日止；一百十

          二年四月四日以後補助每位兒童每月五千元，期限至滿三歲前

          一日止。

    前項補助送托日數超過半個月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半個月以

    下者，以半個月計。

    申請之兒童有其他兄姊者，送托本市公辦民營托嬰中心者，第一項補

    助金額加發五百元。

    申請之兒童有其他兄姊者，送托本市公辦民營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及準

    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者，第一項補助金額加發二千元。

    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者實際收費低於兒童當月領取衛生福利

    部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費用請領金額及本補助總額者，依實際繳

    交費用予以補助。

十二、注意事項：

      （一）申請人須於規定時間內備齊所有申請文件提出申請，以免延

            誤補助審核時間，影響申請人自身權益。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領人應於異動事實十五日內與公共化

            或準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者填寫異動通報單，主動向本局陳報

            異動：

            1.兒童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

              上。

            2.兒童或受領人戶籍遷出本市。

            3.實際收費低於兒童當月領取衛生福利部公共化或準公共托



              育服務費用請領金額、弱勢家庭兒童托育補助及本補助等

              托育性質相關之補助總額者。

            4.兒童經出養或認領。

            5.受領人結婚、離婚或對兒童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重新協

              議或酌定。

            6.受補助兒童停托、轉托或連續請假超過十五日以上。

            7.受領人身分別、請領其他補助及帳戶變更等。

      （三）受補助期間不得同時重複申請衛生福利育兒津貼、本市育兒

            津貼或「臺北市協力照顧補助實施計畫」之補助，查有重複

            請領即停止補助，並應繳回重複期間之補助款。日後符合申

            請資格者，須重行提出申請。

      （四）申請人不得指定托育人員一對一收托，但發展遲緩、身心障

            礙、罕見疾病或有其他特殊狀況需一對一照顧之兒童不在此

            限。

      （五）準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者，如經本局終止契約，給予申請人最

            長三個月緩衝期另覓及轉托其它符合本補助請領要件之公共

            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者，緩衝期屆滿仍選擇送托原托育

            人員、私立托嬰中心或私立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者，本補助自

            緩衝期屆滿即停發，不得提出異議。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自事實發生

            之次月起廢止原核准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追回已撥付本補

            助之全部或一部：

            1.以詐欺（如未實際送托兒童）、提供不實資料（如托育契

              約）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本補助。

            2.隱匿或拒絕提供本局要求之資料。

            3.兒童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

              上。

            4.兒童或受領人戶籍遷出本市或未實際居住本市。

            5.實際收費低於兒童當月領取衛生福利部公共化或準公共托

              育服務費用請領金額、弱勢家庭兒童托育補助及本補助等

              托育性質相關之補助總額者。

            6.兒童經出養、認領或重新協議、法院酌定兒童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



            7.申請人未將本補助支用於兒童托育費用。

      （七）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處分時，本局應書面通知受領人。有前款

            應追回已撥付本補助之情形時，由本局以書面通知限期返還

            ，屆期未返還者，如有領取其他相關補助或津貼者，本局得

            按月扣抵至溢領金額繳清為止或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其行為

            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八）準公共托育服務提供者收托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兒童時，仍應

            遵守下列事項：

            1.收費不高於本市準公共托育服務公告收費金額（應收項目

              為托育費，得收項目含副食品費、延長托育費及節慶獎金

              ），且不得任意調漲收費。

            2.擅自調漲收費、變更收退費項目、改變原收托條件或另立

              名目向家長收取非必要費用，經查證屬實者，除依法處理

              外，應調回原收費額度、項目及收托條件，並退還家長相

              關差額（檢附家長領據等佐證資料）。


